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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42.45% 1.58% 32.94% 1.26% 9.51% 0.32%

2014

年度

62.66% 1.13% 40.22% 0.92% 22.44% 0.21%

2013

年度

-6.45% 1.06% -4.97% 1.05% -1.48% 0.01%

2012

年度

（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8.50% 0.98% 6.37% 0.97% 2.13% 0.01%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2年8月3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6个月。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

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9.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

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2、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本基金提供两种申购费用的支付模式。投资者可以选择前端收费模式，即在申购时支付申购费用；也可以选择后端收费

模式，即在赎回时才支付相应的申购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场外申购可以采取前端收费模式和后端收费

模式，场内申购目前只支持前端收费模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费率

（

前端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前端申购费率

50

万元以下

1.5%

50

万元

（

含

）

至

100

万元

1.2%

100

万元

（

含

）

至

200

万元

0.8%

200

万元

（

含

）

至

500

万元

0.5%

500

万元以上

（

含

500

万

）

每笔交易

1000

元

申购费率

（

后端

）

持有期限 后端申购费率

1

年以内

（

含

）

1.8%

1

年

—

3

年

（

含

）

1.2%

3

年

—

5

年

（

含

）

0.6%

5

年以上

0

因红利自动再投资而产生的基金份额，不收取相应的申购费用。

本基金自2013年4月11日起，对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 具体包括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

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特定申购费率如下表：

特定申购费率

（

前端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前端特定申购费率

50

万元以下

0.60%

50

万元

（

含

）

至

100

万元

0.48%

100

万元

（

含

）

至

200

万元

0.32%

200

万元

（

含

）

至

500

万元

0.20%

500

万元以上

（

含

500

万

）

每笔交易

1000

元

有关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具体规定以及活动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人留意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申购份额的计算

场外申购可以采取前端收费模式和后端收费模式，场内申购目前只支持前端收费模式。

1）前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申请总金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总金额/（1+申购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净申购金额＝申购总金额－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费用=申购总金额-净申购金额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费用的申购，申购费用＝固定申购费用金额）

申购份额=（申购总金额-申购费用）/� T日基金份额净值

场内申购金额的有效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剩余部分对应申购资金返还投资者。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40,000元申购本基金（非网上交易），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040元，如果其选择前端收费方

式，申购费率为1.5%，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总金额＝40,000元

净申购金额=40,000/（1+1.5%）=39,408.87元

申购费用=40,000-39,408.87=591.13元

申购份额=（40,000-591.13）/1.040=37,893.14份

如果投资者是场外申购，申购份额为37,893.14份。

如果投资者是场内申购，则申购份额为37,893份，其余0.14份对应金额返回给投资者。

2）后端收费模式：

申购总金额=申请总金额

申购份额＝申购总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当投资者提出赎回时，后端申购费用的计算方法为：

后端申购费用＝赎回份额×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申购费率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40,000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040元，如果其选择后端收费方式，则其可得到

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 ＝ 40,000� /� 1.040� ＝ 38,461.54份

即：投资者投资40,000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1.040元，则可得到38,461.54份基金份额，但其在赎回

时需根据其持有时间按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交纳后端申购费用。

（3）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用的25%归基金财产，

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1

年以内

（

含

）

0.5%

1

年

—

2

年

（

含

）

0.2%

2

年以上

0

（4）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赎回金额单位为元，计算结果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1）如果投资者在认（申）购时选择交纳前端认（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费用=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用

例三：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前端认购（申购）持有的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

值是1.016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10,000×1.016×0.5%� ＝ 50.80元

赎回金额 =� 10,000×1.016-50.80� ＝ 10,109.20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10,000份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10,109.20元。

2）如果投资者在认（申）购时选择交纳后端认（申）购费用，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总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认（申）购费用＝赎回份额×认（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后端认（申）购费率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后端认（申）购费用－赎回费用

例四：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认购持有的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为1.6%，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

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后端认购费用 =� 10,000×1.00×1.6%� =� 160.00元

赎回费用 =� 10,000×1.016×0.5%� ＝ 50.80元

赎回金额 =� 10,000×1.016-160.00-50.80� ＝ 9,949.20元

即：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认购所得本基金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

元，投资者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是1.6%，认购时的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1.0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9,949.20元。

例五：某投资者赎回通过后端申购持有的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是1.8%，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

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申购时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1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额=10,000×1.016=10,160元

后端申购费用=10,000×1.010×1.8%=181.80元

赎回费用=10,160×0.5%=50.80元

赎回金额=10,160-181.80-50.80=9,927.40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10,000份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0.5%，假设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是1.016元，投资者对应的

后端申购费率是1.8%，申购时的基金净值为1.01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9,927.40元。

（5）转换费

1）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及转出、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构成。

2）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按照各基金最新的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赎回费率和计费方式收取，赎回费用的25%归

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3）前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或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收取前端申购补差费用；从前端申购

费用高的基金向前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转换，不收取前端申购补差费用。申购补差费用原则上按照

转出确认金额对应分档的转入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前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率按照转出确认金额分档，并随着转出确认金额递减。

4）后端收费模式下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用

从不收取申购费用的基金或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不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但转入的

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 从后端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后端申购费用低的基金或不收取申购

费用的基金转换，收取后端申购补差费用，且转入的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需全额收取转入基金的后端申购费。后端申购补差

费用按照转出份额持有时间对应分档的转出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减去转入基金后端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

5）网上直销的申购补差费率优惠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办理基金转换

业务，其中部分转换业务可享受转换费率优惠，优惠费率只适用于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无优

惠。可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的转换业务范围及转换费率优惠的具体情况请参阅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具体转换费率水平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列示的相关转换费率表或相

关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进行调整，并应于调整后的收费方式和费率

在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6）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1）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的基金份额×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转入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1+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率）

（注：对于适用固定金额申购补差费用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固定金额的申购补差费）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A）/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A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A为0）。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趋势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持有期半年，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1.010元，交银成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趋势前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成长前端基金份

额，则转入交银成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010=101,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01,000×0.5%=505元

转入确认金额=101,000-505=100,495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0,495×0/（1+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0,495-0）/2.2700=44,270.93份

例二：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1,0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1.0200元，交银趋势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1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0份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趋势前端基

金份额（非网上交易），则转入交银趋势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0×1.0200=1,02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020,000×0.05%=510元

转入确认金额=1,020,000-510=1,019,49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19,490×0.5%/（1+0.5%）=5,072.09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19,490-5,072.09）/1.010=1,004,374.17份

例三：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100,000份，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500元，交银精选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增利C类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精选前端基金份额（非网上交易），则转

入交银精选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250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0元

转入确认金额=125,000-0=125,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25,000×1.5%/（1+1.5%）=1,847.29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25,000-1,847.29）/2.2700=54,252.30份

例四：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100,000份，该100,000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61.52元，转换申请当

日交银增利A/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700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

额转换为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非网上交易），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A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00=10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0元

转入确认金额=100,000-0=100,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0,000×0.8%/（1+0.8%）=793.65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0,000-793.65+61.52）/1.2700=78,163.68份

2）后端收费模式下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及举例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的基金份额×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转入确认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A）/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A为货币市场基金转出的基金份额按比例结转的账户当前累计待支付收益（仅限转出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情形，否则

A为0）。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误差部分归基金财产。

例五：某投资者持有交银主题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主题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1.2500元，交银稳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2.27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主题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稳健后端基

金份额，则转入交银稳健确认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25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25,000×0.2%=250元

转入确认金额=125,000-250=124,75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24,750×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24,750-0）/2.2700=54,955.95份

例六：某投资者持有交银先锋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持有期一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先锋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1.2500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先锋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货币，则转入交

银货币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250=12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125,000×0.2%=250元

转入确认金额=125,000-250=124,75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24,750×1.2%=1497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24,750-1497）/1.00=123,253.00份

例七：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蓝筹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100,000份，持有期三年半，转换申请当日交银蓝筹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0.8500元，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0。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蓝筹后端基金份额转换为交银增

利B类基金份额，则转入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0.850=85,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85,000×0=0元

转入确认金额=85,000-0=85,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85,000×0.2%=17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85,000-170）/1.0500=80,790.48份

例八：某投资者持有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100,000份，该100,000份基金份额未结转的待支付收益为61.52元，转换申请当

日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净值为1.2700元，交银货币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元。若该投资者将100,000份交银货币A级基金份额

转换为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则转入确认的交银增利B类基金份额为：

转出确认金额=100,000×1.00=100,000元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0元

转入确认金额=100,000-0=100,000元

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补差费=100,000×0=0元

转入基金确认份额=（100,000-0+61.52）/1.2700=78,788.60份

（7）网上直销的有关费率

本基金管理人已开通基金网上直销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通过本公司网站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

销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办理开户和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等业务。

本公司暂不开展网上直销后端基金份额的认/申购业务，通过转托管转入网上直销账户的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只能办理

赎回业务。 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个人投资者将享受前端申购费率优

惠，通过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基金转换，从各基金招募说明书所载的零申购费率的基金转换入非零申购费率的基金，转出

与转入基金的前端申购补差费率将享受优惠，其他费率标准不变。具体优惠费率请参见公司网站列示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费率表或相关公告。

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已开通的银行卡及各银行卡交易金额限额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前端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含），单笔定期定

额投资最低金额为100元（含），不受网上直销日常申购的最低金额限制；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100份，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

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和限额要求，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提前进行公告。

（8）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

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9）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

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

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基金赎回费率和转换费率。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

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日前按

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总体更新

（一）更新了“重要提示”中相关内容。

（二）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相关内容。

（四）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相关内容。

（五）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相关内容。

（六）更新了“十、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相关内容，数据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七）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中相关内容，数据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八）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相关内容。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上接B78版)

联系人：陈韦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

法人代表：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１

）名称：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金源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张运勇

联系人：乔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００１５５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３０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４２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２

）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佘晓峰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６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３

）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汤素娅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

８４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５

）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刘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８６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７

）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８８

）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杨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５６５

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热线：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９

）名称：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３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联系人：张瑾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３５１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８８３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９０

）名称：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４Ｆ

（

０７

）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４Ｆ

（

０７

）

法定代表人：卓紘畾

联系人：王娓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７６８５３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０６５５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１

）名称：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２

层

法定代表人：路瑶

联系人：侯英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８７５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２

）公司名称：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联系人：高晓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业务传真：

０１０ －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３

）名称：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九号华远企业号

Ｄ

座三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长伟

联系人：陈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８８２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２１７６３

客服热线：

０８７１－６８８９８１３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ｐｙｚｑ．ｃｏｍ

（

９４

）公司名称：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方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００７３５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５

）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９６

）名称：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４０

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７０１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９７

）名称：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吴阿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２１１０６－８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９０５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９８

）公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详细地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汤漫川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

９９

）公司名称：上海久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２８１９

号

１

幢

１０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４０３

号上海信息大厦

１２１５

室

法定代表人：赵惠蓉

联系人：徐金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８５８２５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８２２９７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２１－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ｆｃｔａ．ｃｏｍ

（

１００

）公司名称：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街

１５

号桐城中央

２１

层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１１１

号山西世贸中心

Ａ

座

１２

、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１３０３２２

业务传真：

０３５１－４１３７９８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１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３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赵森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６４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０６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１０２

）公司名称：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陈攀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１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１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３

）公司名称：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宫龙云

联系人：戴莉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１０４

）公司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１

号金地中

心

Ａ

座

６

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人：景琪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９８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０１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

１０５

）公司名称：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张晶晶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８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１０６

） 公司名称：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联系人：程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７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经北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６１３２０７００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９８８２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０８

）名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０９

）名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１０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经北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

１２９

号新华

１９４９

产业园东门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６１３２０７００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９８８２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１１

）公司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林松

联系人：李智磊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６７９

业务传真：

０５９２－８０６０７７１

客服热线：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３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２

）名称：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１０

号

２

栋

２３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４０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Ａ３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０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３

）公司名称：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海银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世谨

联系人：刘艳妮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８２７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

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李尔华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黄贞、王志宏

联系人：程秉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洪锐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新华、洪锐明

第十三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４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若本基金上市交易）；

５

、因基金的开户、证券交易、证券清算交收、证券登记存管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９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１０

、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１１

、与基金财产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等；

１２

、代表基金投票或其他与基金投资活动有关的费用；

１３

、非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过错引起的与基金有关的诉讼、追索费用；

１４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如基金管理人委托投资顾问，包括投资顾问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 ％

年费率计提。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８％÷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如基金托管人委托境外资产托管人，包括向其支付的相应服务费）

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年费率计提。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

ＭＳＣＩ Ｉｎｃ．

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

ＭＳＣＩ

Ｉｎｃ．

支付指数使用费。

通常情况下，基金每日应支付的指数使用费在次日按每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

１

）当

Ｅ≤１

亿美元时：

Ｈ＝Ｅ×０．０４％÷３６５

（

２

）当

Ｅ＞１

亿美元时：

Ｈ＝１

亿美元

×０．０４％÷３６５＋

（

Ｅ－１

亿美元）

×０．０３％÷３６５

Ｈ

为每日应当计提且在次日实际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Ｅ

为每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收取下限为每年

２

万美元（年度最低指数使用费），即不足

２

万美元时按照

２

万美元收取。

最低指数使用费应在基金合同生效日及基金运作每满一季度时支付， 每日应支付的指数使用

费按季度从当年支付的年度最低指数使用费中抵扣。在指数使用费支付日，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

人发送基金指数使用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如果指数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

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并通知基金托管

人。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４

、本章第一项第

３

至第

１４

款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章第一项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

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五、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境外市场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第十四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 《广发美国房地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４

年

２

号）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

、在“第五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

３

、 在“第六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４

、在“第七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

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５

、在“第十八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

更新。

６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上接B80版)

注册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刘一宏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０

）名称：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

２３

甲

办公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２１

号 万丽城晶座

４

楼 中天证券 经纪事业部

法定代表人：马功勋

联系人 袁劲松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３２８０８４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

８１

）名称：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下埔路

１４

号

法定代表人：徐刚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２９

联系人：丁宁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８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４０８２５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２

）名称：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９９

号院

１

号楼

１５

层

１５０１

法人代表：刘汝军

联络人：孙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１４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５６１０９４

网址：

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

８３

）名称：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路

３２

号国资大厦

Ｂ

座

法人代表：余磊

联系人：翟璟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４

）名称：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佘晓峰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６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５

）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汤素娅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

８６

）名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２８

层

Ａ０１

、

Ｂ０１

（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７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洪家新

联系人：：陈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１６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５４６５３５２９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３２１０９９９９

；

０２９－６８９１８８８８

；

４００１０９９９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ｆ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７

）名称：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中心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吴永良

联系人：刘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７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１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

（

８８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８９

）名称：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９０

）名称：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杨翼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５６５

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客服热线：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１

）名称：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４Ｆ

（

０７

）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４Ｆ

（

０７

）

法定代表人：卓紘畾

联系人：王娓萍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７６８５３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０６５５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８７７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ｅｎｙｕ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２

）名称：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２

层

法定代表人：路瑶

联系人：侯英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８７５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３

）公司名称：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联系人：高晓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９２３

业务传真：

０１０ －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４

）公司名称：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方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００７３５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９５

）名称：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９６

）名称：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４０

业务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７０１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９７

）名称：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吴阿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２１１０６－８６４２

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９０５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９８

）公司名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详细地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详细地址）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汤漫川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

９９

）公司名称：上海久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２８１９

号

１

幢

１０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４０３

号上海信息大厦

１２１５

室

法定代表人：赵惠蓉

联系人：徐金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８５８２５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８２２９７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２１－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ｆｃｔａ．ｃｏｍ

（

１００

）公司名称：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街

１５

号桐城中央

２１

层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１１１

号山西世贸中心

Ａ

座

１２

、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１３０３２２

业务传真：

０３５１－４１３７９８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１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３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赵森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６４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０６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１０２

）公司名称：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陈攀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１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１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３

）公司名称：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宫龙云

联系人：戴莉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２８７８７８３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１０４

）公司名称：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Ｂ

座

４６

楼

０６－１０

单元、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９１

号金地中

心

Ａ

座

６

层

法定代表人：赵学军

联系人：景琪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９８９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０１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ａｒｖｅｓｔｗ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８８５０

（

１０５

）公司名称：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

３１

号

５

号楼

２１５Ａ

法定代表人：梁蓉

联系人：张晶晶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８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６７５２６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６１５４８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５ｉｒｉｃｈ．ｃｏｍ

（

１０６

） 公司名称：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联系人：程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０７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经北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６１３２０７００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９８８２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０８

）名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０９

）名称：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

层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８００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１０

）名称：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经北证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４

号

５

号楼

１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

１２９

号新华

１９４９

产业园东门

法定代表人：徐福星

联系人：陈莹莹

联系电话：

１３２６１３２０７００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８１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８９９８８２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ｚ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１１

）公司名称：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林松

联系人：李智磊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６７９

业务传真：

０５９２－８０６０７７１

客服热线：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３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２

）名称：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１０

号

２

栋

２３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

４０

号二十一世纪大厦

Ａ３０３

法定代表人：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５５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９２００８０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９８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ｄｙ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３

）公司名称：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海银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Ｂ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２１７

号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世谨

联系人：刘艳妮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８２７

业务传真：

０２１－８０１３３４１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８－１０１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ｈａｉｙｉｎ．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

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５６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李尔华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黄贞、王志宏

联系人：程秉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洪锐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新华、洪锐明

第十四部分 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４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若本基金上市交易）；

５

、因基金的开户、证券交易、证券清算交收、证券登记存管而产生的各项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８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９

、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１０

、外汇兑换交易的相关费用；

１１

、与基金财产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等；

１２

、非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过错引起的与基金有关的诉讼、追索费用；

１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如基金管理人委托境外投资顾问，包括投资顾问费）按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０．８０％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８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如基金托管人委托境外托管人，包括向其支付的相应服务费）按基

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

ＮＡＳＤＡＱ ＯＭＸ Ｇｒｏｕｐ

，

Ｉｎｃ．

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

议的约定向

ＮＡＳＤＡＱ ＯＭＸ Ｇｒｏｕｐ

，

Ｉｎｃ．

支付指数使用费。

通常情况下，基金每日应支付的指数使用费在次日按每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

１

）当

Ｅ≤１

亿美元时：

Ｈ＝Ｅ×０．０６％÷３６５

（

２

）当

Ｅ＞１

亿美元时：

Ｈ＝１

亿美元

×０．０６％÷３６５＋

（

Ｅ－１

亿美元）

×０．０４％÷３６５

Ｈ

为每日应当计提且在次日实际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Ｅ

为每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收取下限为每年

４

万美元（年度最低指数使用费），即不足

４

万美元时按照

４

万美元收

取。

年度最低指数使用费应在基金合同生效日及基金运作每满一整年时支付， 每日应支付的指数

使用费按季度从当年支付的年度最低指数使用费中抵扣。在指数使用费支付日，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指数使用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如果指数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

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并通知基金托管

人。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４

、本章第一项第

４

至第

１３

款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章第一项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

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第十五部分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对 《广发纳斯达克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４

年

２

号）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四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２

、在“第五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

３

、 在“第六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４

、在“第七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

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５

、在“第八部分 境外托管人”部分，根据境外托管人基本情况变动进行了更新。

６

、在“第九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

新。

７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三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